
石家庄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

第 十 三 次 会 议 文 件 (14)

石家庄市人民政府

关于2017年市本级决算和市总决算情况的报告

———2018年8月28日在石家庄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

石家庄市财政局局长 王东华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:

受市政府委托,现将2017年市本级决算和市总决算情况报

告如下。

一、2017年市本级决算情况

(一)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市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完 成184.3亿 元,占 预 算 的

113%,增长7.4%。加上级补助收入161.7亿元、下级上解收

入6.4亿元、债务转贷收入151.5亿元、上年结转收入10.1亿

元、国债转贷资金结余1558万元、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3亿

元、调入政府性基金收入9.2亿元,收入总计556.3亿元。

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11.3亿元,占调整预算 (以

下简称预算)的93.4%,下降1.4%。加补助下级支出123亿

元、上解上级9.5亿元、债券还本支出129.3亿元、债券转贷支

出18.8亿元、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9.4亿元,支出总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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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41.3亿元。

收支相抵后,结转下年15亿元。

(二)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市 本 级 政 府 性 基 金 收 入 完 成 213.3 亿 元,占 预 算 的

109.1%,下降7%。加上级补助收入5.3亿元、上年结余30亿

元、新增专项债券转贷收入81.1亿元、置换专项债券转贷收入

1.8亿元,收入总计331.5亿元。

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279.8亿元,占预算的94%,

增长8.8%。加补助下级支出8.5亿元、调出资金9.2亿元、债

务转贷支出16亿元,支出总计313.5亿元。

收支相抵后,结余结转18亿元。

(三)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市本 级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收 入 完 成 8876 万 元,占 预 算 的

161.4%,增长9.7%。加上级补助收入45万元,上年结余1184

万元,收入总计1亿元。

市本 级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支 出 完 成 6517 万 元,占 预 算 的

97.5%,下降2.7%。

收支相抵后,结余结转3588万元。

(四)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市本 级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收 入 完 成209.5亿 元,占 预 算 的

96.3%,增长13.8%。加上年结余资金166.7亿元,收入总计

376.2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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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本 级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支 出 完 成204.3亿 元,占 预 算 的

85.5%,增长12.3%。

收支相抵后,年末净结余171.9亿元。

(五)财政转移支付情况

1.上级对我市转移支付情况 (不含省财政直管县)

上级对我市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共计161.7亿元。其中,

返还性收入51.4亿元,一般转移支付47.4亿元,专项转移支付

62.9亿元。上级对我市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共计5.3亿元。

2.市对县级转移支付情况

市对县级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共计123亿元。其中,返还

性支出23.4亿元,一般转移支付44亿元,专项转移支付55.6

亿元。市对县级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共计8.5亿元。

(六)关于举借债务情况

省级财政下达市本级新增政府债券资金84.7亿元,其中,

一般债券3.6亿元,专项债券81.1亿元。报经市十四届人大常

委会第五次、第七次会议批准,市本级留用一般债券3.6亿元,

专项债券66.9亿元;转贷县级专项债券14.2亿元。

省级财政下达市本级置换债券资金149.7亿元,其中,一般

债券147.9亿元、专项债券1.8亿元。经批准,市本级留用一般

债券129.1亿元;转贷县级一般债券18.8亿元,专项债券1.8

亿元。

(七)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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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 《预算法》和 《河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》的规定,另

就以下几项内容予以说明:一是上年结转资金使用情况。市本级

一般公共预算2016年结转2017年使用10.1亿元,当年市本级

支出9亿元、补助下级支出3236万元、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

7668万元。市本级政府性基金2016年结转2017年使用30亿

元,当年全部支出。二是预备费使用情况。2017年市本级安排

预备费4亿元,当年支出4亿元,主要用于蓝天环境治理产业转

型基金、市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及旅发大会补助等。三是结余资

金使用情况。2017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超收29亿元,当年预

算结余26.2亿元,按规定增加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0.2亿元,结

转下年使用15亿元。市本级政府性基金超收16.9亿元,当年结

余10.3亿元,按规定结转下年使用18亿元,调入一般公共预算

9.2亿元。四是预算周转金情况。2017年底市本级预算周转金

7.4亿元,安排2018年预算动用7亿元,剩余0.4亿元。五是

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使用情况。2016年底市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

金55.6亿元,安排2017年预算动用33亿元,使用2017年统筹

的存量资金、调入的政府性基金和超收收入等补充49.4亿元,

安排2018年预算动用19亿元后,剩余53亿元。六是“三公”经

费情况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 “三公”经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

1.1亿元,比预算少4075万元 (其中:因公出国经费233万元,

少37万元;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亿元,少3729万元;公务

接待费716万元,少309万元)。七是重大投资项目执行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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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算内基本建设项目市及以上投资94.3亿元,市本级实际支出

59.1亿元,下达县区25.9亿元。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、

水利林业等 “三农”建设、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重大项目和生态建

设等方面。

2017年市本级决算具体数据详见市本级决算草案。草案在

报市政府审定、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查之前,已经审计部门审

计。

此外,根据 《河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》,将2017年高新技

术产业开发区和循环化工园区决算情况一并报告,请予审议。

———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般

公共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29.8 亿 元,占 预 算 的 110.7% ,增 长

15.7%。加上级补助收入5亿元、上年结转3770万元、调入资

金2.1亿元、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8.7亿元,收入总计46亿

元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5.7亿元,占预算的96.2%,增长

14.8%。加上解上级14.5亿元、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.8亿

元,支出总计45亿元。收支相抵后,结转下年1亿元。

循环化工园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2.1亿元,占预算的

121.4% ,增长11.9%。加上级转移支付8799万元、上年结转

7608万元、调入资金991万元,收入完成13.9亿元。一般公共

预算支出总计13.6亿元,占预算的98.1%,增长31.8%。收支

相抵后,结转下年2618万元。

———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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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性基金收入完成21.3亿元,占预算的98.6%,下降19%。加

上年结余7.9亿元、减上级补助384万元,收入总计29.2亿元。

政府 性 基 金 支 出 完 成 20.7 亿 元,占 预 算 的 76.8%,增 长

18.3%。加调出资金2.1亿元,支出总计22.8亿元,收支相抵

后,结余结转6.4亿元。

循环化工园区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1.7亿元,占预算的

70.5%,增长46%。加上级补助收入100万元,上年结余7360

万元,收入总计2.5亿元。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2.4亿元,占预

算的100%,增长203.3%。加调出资金991万元,支出总计2.5

亿元,收支平衡。

——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

保险基金收入完成4290万元,占预算的44.4%,增长172.3%。

加上年结余892万元,收入总计5182万元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

完成1890万元,完成预算的20.7%,增长43.4%。收支相抵

后,年末净结余3292万元。

循环化工园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1962万元,占预算的

92.7%,增长25.6%。加上年结余2426万元,收入总计4388

万元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1579万元,占预算的98.7%,增

长25.8%。收支相抵后,年末净结余2809万元。

二、2017年全市决算情况

(一)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全 市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460.9 亿 元,占 预 算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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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.4%,增长12.2%。加上级补助收入334.2亿元,债券转贷

收入159.9亿元 (新增一般债券收入7亿元、置换一般债券收入

152.9亿元)、上年结余26.2亿元、调入资金77.5亿元、调入

预算稳定调节基金67.1亿元、国债转贷资金上年结余1558万

元,收入总计1126亿元。

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806.7亿元,占预算的96.4%,

增长8.1%。加上解上级支出10.4亿元、债务还本支出148.6

亿元,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25.1亿元、置换一般债券结余

4.9亿元,支出总计1095.7亿元。

收支相抵后,结转下年30.3亿元。

(二)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518亿元,占预算的121.5%,增

长43.6%。加上级补助收入8亿元、债务转贷收入105.5亿元

(新增专项债券转贷收入102.5亿元、置换专项债券转贷收入3

亿元)、上年结余43.9亿元,收入总计675.4亿元。

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564.4亿元,占预算的94.1%,

增长37.7%。加债务还本支出3亿元,调出资金71.2亿元,支

出总计638.6亿元。

收支相抵后,结余结转36.8亿元。

(三)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

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306.5亿元,占预算的78.4%,

增长15.1%。加上年结余资金224.8亿元,收入总计为531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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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元。

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完成293.5亿元,占预算的71.4%,

增长12%。

收支相抵后,年终结余237.8亿元。

需要说明的是,由于县 (市)区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较少,不

再汇总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。

三、2017年预算执行效果和落实市人大决议情况

2017年,我们在市委的正确领导和市人大的监督支持下,

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,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,强化预算

法治意识,有效落实和积极完善财政政策措施,深入推进体制机

制改革,切实加强财政管理,财政在建设现代省会、经济强市中

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(一)财政收入平稳增长,综合实力显著增强。面对去产能、

降成本以及大气污染防治等多重因素影响,全市各级认真做好组

织收入工作,深化综合治税,依法强化征管,全市一般公共预算

收入总量继续保持全省首位,收入增速位居全省前列,省会首位

度进一步巩固;县市财政收入增长较快,2017年县市一般公共

预算收入增幅超过全市收入增幅6.1个百分点,县市一般公共预

算收入占全市收入的比重比上年提高1.3个百分点;坚持把 “问

计省直、争取支持”作为增强财政实力的重要途径,全市获得上

级财政补助资金342.2亿元。

(二)政策作用充分发挥,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。认真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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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积极财政政策,深化 “放管服”改革,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

改革,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。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

策,全年减免税费近80亿元。争取去产能奖补资金1.4亿元,

用于化解钢铁和煤炭过剩产能。设立1亿元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资

金,努力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。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,落实资

金2.4亿元,用于支持转型升级、中小企业发展和企业上市。大

力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实施,全市财政科技支出10.1亿元,用于

支持重点实验室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培育、引进高层

次人才,以及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。安排专项资金5亿元,用于

开发区 (园区)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。

(三)民生福祉保障有力,市民获得感稳步提升。全市财政

民生支出614.1亿元,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到76.1%,

各项民生政策得到全面落实。居家养老服务、文化惠民卡、贫困

人口医保救助等利民惠民10件实事全部完成。加大扶贫投入,

落实精准脱贫资金10.5亿元,实现稳定脱贫6.5万人,196个

村脱贫出列。全市教育支出167.7亿元,统一城乡义务教育经费

标准,改善薄弱学校办学条件,16万名家庭困难学生得到资助,

主城区16245户家庭享受政府购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服务。全市

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支出166.1亿元,全面落实城乡低保、居民

医保、养老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提标政策,保障了全市5万余

名重点优抚对象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、大学生义务兵及军队离退

休干部及家属遗属的待遇落实;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,全面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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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药品加成,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。全市文化体育旅游支出

11.5亿元,改善基层公共文体设施条件,保证了石家庄大剧院

投入使用,首届旅发大会成功举办,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。

(四)生态建设持续加力,城乡人居环境不断改善。牢固树

立绿水清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,进一步加大生态建设保护资金

的投入力度。投入资金46.6亿元,支持了43.9万户农村居民实

施 “气代煤、电代煤”、淘汰燃煤锅炉、小火电关停和化解过剩

产能等项目,圆满完成2013-2017年5年大气治理目标。整合

资金1.2亿元,用于汪洋沟、洨河治理和39个水质自动监测站

建设,以及岗黄饮用水源地保护。成功入选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

暖试点城市,试点期内 (2017-2019年)中央财政将补助资金

21亿元。按照 “谁受益,谁补偿;谁污染,谁赔偿”的原则,

建立了跨县区河流断面和饮用水源保护地生态保护补偿机制。落

实资金107.6亿元,支持轨道交通、南二环东西延、和平路高架

桥、龙泉湖湿地公园等重点项目建设,城市承载能力进一步提

升。

(五)政府债务管理更加规范,财政风险得到有效控制。认

真落实中央、省和市关于防范和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有关要

求,切实加强政府债务管理。按照 “谁举债谁偿还”的原则,对

债务情况进行了 “回头看”,重点对政府违规融资担保行为进行

排查、整改。研究制定 《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制预案》,

建立了快速响应、分类施策、各司其职、协同联动、稳妥处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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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务风险应急处置工作机制,对风险隐患实行台账管理,确保不

发生任何风险。多措并举去存量,优先置换高成本、短期限存量

政府债务,对到期政府债务利息足额列入预算。制定市级政府债

务风险化解方案,针对市级一般债务率偏高的情况,明确债务风

险化解目标,制定相应措施,为确保到2021年底各项债务率指

标均控制在警戒线以内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(六)财税改革不断深化,预算管理更趋完善。着眼于构建

权责清晰、财力协调、区域均衡的市区财政体制,研究制定了

《市以下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》,推进财政事权和支

出责任划分改革。扎实推进税制改革,圆满完成水资源税改革试

点工作,做好环保税开征准备,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,我市获

得全省三项税制改革优胜单位。深化绩效管理改革,完善评价指

标体系和制度建设,对交通、山区开发等项目开展了事前绩效评

估,组织市直部门对所有项目开展绩效自评,对农业保险、文化

产业、城区绿化等9个专项资金进行了重点评价。稳步推进支出

经济分类科目改革,加大预算公开力度,市县两级预决算信息公

开率全部达到100%。建立盘活存量资金与预算编制、执行等挂

钩机制,下大力清理盘活存量资金。

(七)监督机制更加健全,资金使用效益不断提升。加强财

政资金的管理,出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12个,为资金安全规范

使用提供了制度保证。改革政府投资项目评审方式,建立多层次

监督机制,财政评审更加规范、高效,市级全年评审资金183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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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决算结果看,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,但也存在

一些困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,一是非税收入占比依然较高,收入

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;二是绩效预算管理的广度和深度需要拓

展,评价结果运用还不充分;三是有的预算单位依法理财意识还

需增强,从审计结果看,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仍时有发生

元,审减率15.8%。组织对市级432个行政事业单位的财政资

金使用进行专项检查,收回财政资金4.3亿元。加强政府采购监

管,加大对政府采购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,遵循 “双随机

、一公开”原则对招标代理机构进行了专项检查。加强财政监督

,牵头开展设立 “小金库”等违反财经纪律问题专项清理,一批

突出和重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。

。

对此,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,健全制度机制,强化过硬举

措,努力加以解决。一是进一步提升收入质量,积极应对减税降

费和税制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,在依法加强收入征管的同时,更

加注重优化收入结构,着力提高税收占比,坚决防止和纠正收

“过头税”和虚增收入行为。二是进一步改进预算编制,完善基

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标准体系。扩大绩效目标执行监控和评价范

围,改进绩效评价方式方法,强化评价结果公开应用。三是进一

步严肃财经纪律,全面推进财政内控建设,健全财政资金监管长

效机制,强化财政监督检查,严厉查处截留、挪用、套取、侵占

财政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,严格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,新时代需要新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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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,新担当彰显新作为,当前财政发展改革任务依然艰巨,我们

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不忘初心,牢

记使命,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各项决策部署,认真执行市人大及其

常委会各项决议,扎实做好财政工作,增强依法理财、科学理财

能力,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,为建设 “四高四强”现代省

会、经济强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!

以上报告,请予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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